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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４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３２８

，

５７２

，

４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０３５６％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２８

，

３０９

，

３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９８６７％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６３

，

０２１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９％

。 会议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２６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７９％

； 弃权股份

１７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３％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７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１

）关于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和郭书生回避表决。同意股份

５８

，

０９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５０％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４％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８６％

。

（

２

）关于与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刘丰秀、李子山回避表决。同意股份

３２５

，

０４４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６％

；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３％

。

（

３

）关于与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宋全启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３０２

，

２０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６％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２％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２％

。

（

４

）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司广州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３２７

，

４８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２％

。

（

５

）关于与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书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３１７

，

７９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３％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２％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６％

。

（

６

） 关于与鸡西金顶重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１２３

，

１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６％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０％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２４％

。

８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司广州、郭书生、刘丰秀、李子山、郭

日仓、崔普县、吕明田、郭怀吉、申梅芹和曹庆平回避表决，同意股份

５２

，

５４４

，

６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７５％

；反对股份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９９％

；弃权股

份

２２

，

４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２６％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方案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书生回避表决，同意股份

３１７

，

７９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３％

；反对股份

３

，

９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２％

； 弃权股份

３９

，

７０１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５％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７％

；反对股份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６４％

； 弃权股份

２２

，

６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９％

。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４６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０％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２２

，

６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９％

。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４６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０％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２２

，

６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９％

。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２８

，

５４６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０％

；反对股份

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股份

２２

，

６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９％

。

１６

、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张永存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６６

号），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７９

，

２０３

，

４７０

股。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４１ＺＡ００３８

号）验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５８８

，

４８１

，

７８２．１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５６９

，

０７７

，

５７８．６３

元。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签署了如下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

山 支 行 签 署 了 募 集 资 金 三 方 监 管 协 议 ，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为

４００００２９３２９２００４１５７９６

；公司及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德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４４３０６６３９５０１８１６００３２２０２

；公司及孝感海王银河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

心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 专 户 账 号 为

４４２０１５６６４０００５２５４２１５６

；公司及枣庄海王银河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７４４２８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１３３９１４

。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用于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和海

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项目、孝感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枣庄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不做其他用途。

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公司在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

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以及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本公司与开户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银河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银河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

和开户行应当配合银河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银河证券每季度对本公司现场调

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４

、本公司授权银河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于、温军婴可以随时到开户

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银河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银河证券。 开户

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本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

户总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及开户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银河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银河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银河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８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银河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银河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银河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或者银河证

券可以要求本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６６

号），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７９

，

２０３

，

４７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公

司于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

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６５２５１．０３８５

万元

７３１７１．３８５５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５２５１．０３８５

万元

７３１７１．３８５５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

公司董事长李奎炎先生因公出差，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会议。

６

、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１５

，

５４９．４９１１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０．９７％

。

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该项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５５

，

４９４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学琛、杨彬。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万福先生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４

名， 代表股份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０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

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

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７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同意

６７

，

２０３

，

５２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武宗章先生代表独立董事作

２０１２

年度

述职报告。

七、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 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会议备查文件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中国软件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５５

号中软大厦

Ａ

座

６

层第一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９

，

２７２

，

６４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１．７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８

，

２７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１

（三）表决方式及会议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程春平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傅强先生、赵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在

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财务总监方军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２

年 年 度 报 告

》

（

全文及摘要

）

１３９，２５８，８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４，３００ ０．０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４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

述职报告

》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６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７７１ ０．０１％ ６，５００ ０．００％

是

７

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６，７９８，４６２ ９９．８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６％ ８，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８

关于公司社会公益捐

赠的议案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４７１ ０．０１％ ６，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９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１０

关于同意子公司挂牌

出售上林置业股权的

议案

１３９，２５４，３７０ ９９．９９％ ９，４７１ ０．０１％ ８，８００ ０．００％

是

上述各项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 《中国软件与技

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议案

７

的“同意票比例、反对票比例、弃权票比例”均指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其他议案的比例为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二）上述议案

９

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上述议案

７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２２

，

４５５

，

９０８

股， 作为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以及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人，为关联股东，在会议审议该议案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四）上述议案

６

采用了分段表决的方式，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同

意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持股

１％

以下

３

，

６０２

，

７５８ ９９．５０％ １１

，

７７１ ０．３３％ ６５００ ０．１７％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３

，

６０２

，

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２００ １．０８％ １１

，

７７１ ６３．７３％ ６５００ ３５．１９％

持股

１％－５％

（

含

１％

）

１３

，

１９５

，

７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

１２２

，

４５５

，

９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金杜律师唐丽子、宋彦

妍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４

、

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Ｂ

公告编号：【

ＣＭＰＤ

】

２０１３－０１７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

竞买取得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德胜商务区

Ｃ０２－２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

地块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上述地块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兴业路以北，龙盘西路以东。

二、主要规划指标

上述地块用地面积为

７１

，

０３６

平米，

１＜

容积率

≤３．２

，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

服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７０

年，商服用地

４０

年。

三、土地价款

上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１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３

，

１６１

，

４９９

万元。 该数据将在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网址为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８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３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拟购

买的目标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５

证券简称：四环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评估报告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接到天津市水务局转来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津国资产权评［

２０１３

］

２

号”《关于对天津市滨海水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所出具的《滨海水业与四环药业资产

重组所涉及的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书》（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２

号）已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７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功发行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

书》成功注册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１０

亿元，主承销商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该

１０

亿元计划分两期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第一期拟发行金额人民

币

５

亿元，第二期拟发行金额人民币

５

亿元。

目前公司第一期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已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到账，发行期限为

３６５

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票面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

值，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利率为

４．２８％

。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四家证券营业部的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

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等地设立

４

家证券营业部

的批复》（湘证监机构字［

２０１３

］

２９

号）。

根据上述批复，公司获准在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安阳市殷都区、湖南省

岳阳市临湘市、衡阳市常宁市各新设

１

家

Ｃ

型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

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９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因工作安排原因，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星

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股权登记日等均不变。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１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将就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本次说明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以网络形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将参加会议进行说明，并答复有关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如参加本次会议， 请在会议召开时间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ｄｏｐ／２０１３／６０１９９８／

０１／８５ｄｄｅ５７７１ｄ５４／ｓｙ／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现金分红说明会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联系方式：

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将以中文进行，本行将于会后在本行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披露会议有关情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